
 

 

哈尔滨市城市居民居住环境保护条例 

 

（2000年 12月 28日哈尔滨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，2001 年 4 月 12 日黑龙

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 

根据2004年12月24日哈尔滨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

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、2005 年 4 月 8日黑龙江省第

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的《关于

修改〈哈尔滨市城市居民居住环境保护条例〉的决定》第

一次修正  根据2012年11月27日哈尔滨市第十四届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、2012 年 12 月 14 日

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

议批准的《关于修改〈哈尔滨市城市居民居住环境保护条

例〉的决定》第二次修正） 

 

第一条 为保护和改善城市居民居住环境，防治污染，保障

人体健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和《黑龙江省环

境保护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结合我市情况，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建成区和县(市)镇建成区的居民

居住环境保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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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条例所称居民居住区是指以一幢或者数幢住宅楼、商住综

合楼等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居民居住和活动的区域；住宅楼是指规

划设计功能为全部住宅的建筑物；商住综合楼是指规划设计功能

为部分商业服务、部分住宅的建筑物。 

第三条 居民居住环境保护，坚持预防为主、防治结合、综

合治理和谁主管谁负责、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。 

  第四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环保部门）对

居民居住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。 

区环保部门对辖区内居民居住环境保护实施监督管理。 

建设、城市管理、工商、公安、文化及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和

街道办事处按照各自的职责，对居民居住环境保护实施监督管

理。  

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居民居住环境的义务，并

有权对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检举或者控告；有关部门应当自接到

检举或者控告之日起七日内予以处理或者答复。 

对在保护居民居住环境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和检举或者控

告污染居民居住环境行为有功人员，市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表彰或

者奖励。 

第六条 市、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，采取有

效措施，防止和减轻居民居住环境污染，使城市发展符合环境保

护规划和城市环境功能区标准。 

市、区人民政府对不适合在居民居住区生产经营的企业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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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按照规划逐步迁出。 

  第七条 在居民居住区内开办餐饮、服务、文化娱乐等商业

或者生产经营项目的，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向环保部门申请办理环

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手续。 

  第八条 居民居住区内建设项目的防治污染设施，应当与主

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。 

  防治污染设施应当经负责审批的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后，方可

开工生产或者使用。 

  防治污染的设施不得擅自拆除或者闲置。需要拆除或者闲置

的，应当事先向环保部门申报；环保部门接到申报后应当到现场

核查，十五日内予以批复；逾期不批复的，视为同意。 

  第九条 向居民居住区排放污染物的单位，应当到环保部门

办理排污申报登记手续。 

  排污登记实行免费年审制度，排污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办理年

审手续。 

第十条 在居民居住区内排放污染物的单位，应当到环保部

门申请领取排污许可证并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。 

第十一条 开发、改造居民居住区时应当按照环境保护的要

求，将住宅楼和商业经营用房实施分开规划建设。 

不具备分开规划建设条件的,新建商住综合楼应当规划建设

商业经营用房的专用烟道。

第十二条 市、区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，在居民居住区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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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广清洁能源和洁净煤技术产品的使用，逐步控制原煤散烧。在

市人民政府规定期限内，停止使用高污染燃料。 

  第十三条 在居民居住区，应当逐步发展集中供热。在集中

供热管网覆盖区域内，不得新建燃煤供热锅炉，已建的应当在市

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改造入网，或者使用清洁能源。 

  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区域以外，新建居住小区或者其他建筑

供热锅炉，应当使用清洁能源或者洁净煤技术产品。 

第十四条 居民居住区内的锅炉及其配套除尘器的更新应当

经环保部门对锅炉除尘方式及除尘效率审查批准后，方可到有关

部门办理其他审批手续。 

  第十五条 居民居住区内的锅炉及其除尘设施应当及时维

修，除尘器应当配备密闭收灰装置，及时除灰，保证正常有效运

行。 

  锅炉司炉人员应当经过环保知识培训，遵守操作规程，不得

违章操作。 

 第十六条 在居民居住区内的饮食服务业应当设置处置油

烟的装置或者设施，并通过专用烟道排放，其高度、位置和所排

放的浓度应当符合环境保护要求；应当安装隔油池或者采取其他

处理措施，使排放的污水达到城市排污管网进水标准；其产生的

残渣、废物不得排入下水管道。 

第十七条 在新建住宅楼内禁止设置锅炉房、水泵房、换热

站和机房、变压器房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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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居民居住区内设置的锅炉房、水泵房、换热站和中央空调

等，应当按照环境保护要求采取隔声、减振、防辐射等措施。 

     第十八条 在居民居住区内禁止下列行为： 

  （一）随意排放或者利用居民楼内烟道排放饮食服务业等经

营活动产生的油烟； 

  （二）露天焚烧沥青、油毡、橡胶、塑料、皮革、垃圾以及

其他产生有毒有害、恶臭气体的物质； 

  （三）分装、存放、销售产生有毒有害、恶臭气体的物质； 

  （四）露天烧烤食品。 

  第十九条 在居民居住区内禁止开办空车配货场点、露天加

工场点，以及产生恶臭、有毒有害物质的修理、加工、喷漆、电

镀、化工、农药等项目；在商住综合楼内禁止开办歌舞娱乐、机

动车维修、海鲜市场，以及产生噪声、振动、恶臭污染的印刷等

项目；在新建住宅楼内禁止开办餐饮、歌舞娱乐、洗浴、洗车、

机动车维修、海鲜市场、印刷等项目；在既有住宅楼内禁止开办

歌舞娱乐、机动车维修、海鲜市场、印刷等项目。 

已经开办的，应当由环保部门责令限期采取防治措施。 

第二十条 在商住综合楼内开办本条例禁止以外的其他产生

噪声、振动项目的，产生噪声、振动的设备、工具等所处的位置

应当与住宅楼层有一层以上的间隔。 

在住宅楼内开办本条例禁止以外的其他产生噪声、振动项目

的，与住宅楼层相邻的棚顶、墙壁应当采取隔声、减振等防治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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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。 

产生的噪声、振动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。 

第二十一条 在居民居住区内二十二时至次日六时，下列活

动应当停止使用音响或者产生噪声的设备： 

(一)文化娱乐、饮食服务业的经营活动； 

(二)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房屋进行装修或者其他室内娱乐活

动； 

 (三)露天娱乐等活动； 

 (四)工程施工、工程拆除，但抢险、抢修作业和因生产工艺

上的特殊要求必须连续作业的除外。 

  第二十二条 设在居民居住区的营运车辆调度室、站点，使

用电铃和广播器材调度车辆、报站，应当控制音量，不得影响他

人。 

  学校使用广播器材，应当控制音量，不得干扰附近居民。 

禁止在室外使用高噪声的方法从事商业经营活动。 

第二十三条 禁止在居民居住区开办污染环境的废品收购站

及从事污染环境的废品贮存、处置活动。 

第二十四条 建设单位在销售住宅楼、商住综合楼和居民居

住区内的其他房屋时，应当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告知购房者本

条例禁止开办的项目。 

工商、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部门应当将本条例禁止开办的项

目纳入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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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穿越居民居住区的铁路，因机车运行造成环境

噪声污染的，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组织铁路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，

制定减轻环境噪声污染的规划。铁路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

照规划的要求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减轻环境噪声污染。 

第二十六条 建设经过居民居住区的高架路、轻轨道路、快

速路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设置声屏障或者采取其他有效

防治环境噪声污染的措施。 

既有的高架路、快速路，对居民居住环境造成噪声污染的，

所有者或者管理者应当在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采取有效防

治环境噪声污染的措施。 

第二十七条 在高架路、轻轨道路、快速路两侧建设住宅楼

等噪声敏感建设项目的，城乡规划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留有相

应间距；建设单位应当采取有效防治环境噪声污染的措施。 

第二十八条 工程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，应当采取封闭、

遮挡、喷淋等相应措施，严格控制扬尘对居民居住环境的污染。 

第二十九条 在居民居住区存放煤炭、煤矸石、煤渣、煤灰、

砂石、灰土等物料，应当采取防尘措施，并及时清理，防止对环

境造成污染。 

禁止在居民居住区内倾倒液化石油气残液或者废机油、废油

脂。 

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未办理环境影响审批手续，擅

自从事经营活动的，由环保部门责令限期补办手续，逾期拒不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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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的，处以五百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。 

 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防治污染的设施未与主体工

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，擅自开工建设的，由环

保部门责令停止生产、使用，限期改正；逾期拒不改正的，处以

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。 

 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擅自拆除或者闲置使用除尘、

消音、净化等环保设施的，由环保部门责令限期修复，重新安装

使用，并可以处以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。 

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未领取排污许可证排放污

染物的，责令停止排污，限期补办排污许可证，处以一万元

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未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

的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限期改正，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

以下罚款；逾期拒不改正的，吊销排污许可证。 

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排污单位未办理排污申报登

记手续或者年审手续的，由环保部门责令改正，并处以五百元以

上五千元以下罚款。 

 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在市人民政府规定期限届满

后继续使用高污染燃料的，由环保部门责令拆除或者没收使用高

污染燃料的设施。 

 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环保

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限期改正；逾期拒不改正的，处以五千

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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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一）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区域内新建燃煤锅炉或者已建的

燃煤锅炉逾期未进行改造入网或者未使用清洁能源； 

  （二）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区域以外，新建居住小区或者其

他建筑未使用清洁能源或者洁净煤技术产品。 

 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环保

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

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；逾期

拒不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： 

  （一）司炉人员违反操作规程； 

  （二）随意排放或者利用居民楼内烟道排放饮食服务业等经

营活动产生的油烟； 

  （三）露天焚烧沥青、油毡、橡胶、塑料、皮革、垃圾以及

其他产生有毒有害、恶臭气体物质； 

  （四）分装、存放、销售产生有毒有害、恶臭气体物质； 

  （五）露天烧烤食品； 

  （六）锅炉房、水泵房、换热站和中央空调等，未按照要求

采取隔声、减振、防辐射等措施； 

  （七）倾倒液化石油气残液或者废机油、废油脂。 

 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，开办禁止开

办的项目的,环保部门可以依法查封财物、场所、设施或者扣押

财物；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，逾期未采取防治措施或

者采取防治措施后仍造成环境污染的，由市、区、县（市）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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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责令停业、搬迁；环保部门可以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

罚款 

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环保

部门责令改正，并可以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；拒不改

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： 

（一）二十二时至次日六时文化娱乐场所、饮食服务业，以

及工程施工、工程拆除、非居民住宅装修，使用音响或者产生噪

声设备的； 

（二）在居民居住区开办污染环境的废品收购站及从事污染

环境的废品贮存、处置活动的。 

 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二十二时至次日六时进行露天

娱乐等活动，或者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房屋进行室内娱乐活动、

居民住宅装修，使用音响或者产生噪声设备的；在室外使用高噪

声的方法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，由公安部门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二

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。 

 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在居民居住区存放煤炭、煤

矸石、煤渣、煤灰、砂石、灰土等物料，未采取防尘措施，造成

环境污染的，由环保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限期改正，给予警

告或者处以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。 

第四十二条 环保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相应行政处罚决

定之前，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和国家、省有

关听证程序的规定，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；当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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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听证的，环保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组织

听证。 

第四十三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、监察机关依

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给予行政处分： 

（一）开发、改造居民居住区时未按照环境保护要求分开规

划建设的； 

    （二）对居民居住区、商住综合楼和住宅楼内禁止开办的项

目作出许可决定的； 

    （三）违法办理审批的； 

    （四）对违法行为未及时查处造成环境污染的； 

（五）未依法履行管理职责的其他行为。 

第四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以依法申请

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 

第四十五条 居民居住区生活垃圾管理和水环境保护，按照

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，由市人民政府负责

解释。 

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 200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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